
唐五代格、敕編纂之演變再探

吴麗娱　 趙　 晶

　 　 提要：本文分階段探討唐五代之際格、敕編纂的發展特色，
認爲唐前期所修是綜合性立法的格，其條文內容與禮密不可分，

直至玄宗朝《開元禮》的制作，使修纂較爲便捷的格後敕成爲新

的法律形式。貞元、元和之際對《開元禮》和開元制度的繼承，完

全轉化爲對開元格後敕的編纂和認定。但歷朝不斷增加的內

容以及綜合性立法的性質，致使格後敕的編纂趨向繁冗，所以又

制定了以刑法爲主體的《開成格》和《大中刑律統類》，並爲五

代所承用，最後因《大周刑統》頒佈而歸於失效。作爲唐代主要

法律形式之一的格在北宋前期銷聲匿迹，直至元豐變法纔又以

“賞格”的面目出現。與此同時，格後敕在五代易名爲編敕，在北

宋前期逐漸析出制度性條文，最終在元豐時成爲單一性刑法規

範。

關鍵詞：格　 格後敕　 《開元格》　 《開成格》　 刑統　 編敕

格是中古律令體系中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由制（或詔）敕編

修而成。以往研究者對唐宋時代的格與制敕已有不少討論，包括



對敦煌格文斷簡殘篇的整理編集，①用傳世史料和敦煌文獻探討

格的形成淵源，格的編纂、形式、構成（含法源、內容、篇目），以及

格對律、令、式修改、補充和變通的作用等問題。② 與之相關，對於

制敕、格、令之間關係的研究更得到關注。此問題不僅通過以往的

唐令復原獲得認識，③更因天一閣明鈔本《天聖令》的發現而有所

進展。④ 至於中日學者關於《道僧格》個案的研究，不僅涉及格令

繼受關係，也使格本身形式、卷數、篇名及歸屬問題的討論愈益深

入。⑤ 另外，有論者已將格的研究擴大到整個唐宋律令體系之內，從

注重格的修纂體例及其傳承演變出發，注意到格與格後敕編纂的發

·０４１· 中華文史論叢（２０１５． ２，總第一一八期）

①

②

③

④

⑤

如池田溫、岡野誠《敦煌·吐魯番發見唐代法制文獻》，《法制史研究》第 ２７ 號，
１９７７ 年，頁 ２１５—２１７；Ｔａｔｓｕｒｏ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Ｏｎ ＩＫＥＤＡ，Ｍａｋｏｔｏ ＯＫＡＮＯ ｃｏｅｄｉｔ，
Ｔｕｎ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Ｔｕｒｆ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 Ｌｅｇａｌ Ｔｅｘｔｓ
（Ａ）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Ｔｅｘｔｓ，Ｔｏｋｙｏ，Ｔｏｙｏ Ｂｕｎｋｏ，１９８０，ｐｐ． ３２ ３９；劉俊文《敦煌吐魯
番唐代法制文書考釋》，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９ 年，頁 ２４６—３０６。總體的研究進展，
參見辻正博著，周東平譯《敦煌·吐魯番出土唐代法制文獻研究之現狀》，周東平、

朱騰主編《法律史譯評》，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頁 １１８—１４５。
劉俊文《論唐格———敦煌寫本唐格殘卷研究》，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編《敦煌吐魯

番學研究論文集》，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頁 ５２４—５６０；後收入氏著《唐
代法制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頁 １２０—１６３。研究唐格形式和編纂方式
的又有坂上康俊《關於唐格的若干問題》，戴建國主編《唐宋法律史論集》，上海辭

書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頁 ６０—７０；桂齊遜《傳世文獻所見“唐格”試析》，《中國古代史
研究》第 ６ 期，２００６ 年，頁 １２７—１９４；《唐格再析》，徐世虹主編《中國古代法律文獻
研究》（４），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頁 ２４４—２８６。
菊池英夫《唐代史料における令文と诏敕文との關系 について———〈唐令复原研

究序说〉の一章》，《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纪要》２１—１，１９７３ 年，頁 ３３—５７；坂上康俊
《〈令集解〉に引用された唐の格·格后敕について》，《史淵》１２８，１９９１ 年，頁 １—
２０。
牛來穎《詔敕入令與唐令復原》，《文史哲》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頁 １０５—１１２；牛來穎
《〈天聖令〉中的別敕》，徐世虹主編《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４），頁 １６４—１８０。
關於中日學者研究《道僧格》的爭論，參見趙晶《唐代〈道僧格〉再探———兼論〈天

聖·獄官令〉“道僧科法”條》，《華東政法大學學報》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頁 １２７—１４９；
後收入氏著《〈天聖令〉與唐宋法制考論》，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頁 １３７—１６９。



展及其在唐後期的特殊重要性，並得出格、敕的編纂軌迹大體由

（唐）格—格後敕—（五代、宋）編敕不同階段組成、從唐至宋的法源

體系由律令格式轉向敕令格式等結論，①其研究大大拓展了格和制

敕研究的視野，也使學界對於唐宋法律體系的認知水準不斷提高。

但是，由於以往對格敕編纂的研究過分集中於法制本身，很少

注意法制以外的其他因素，所以研究者雖有按年代分期的介紹及

統計，但對格與格後敕等內容特點的理解往往不分階段，未免以偏

概全，對於其編纂名稱和方式的改變也僅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很

難發現其中的深層原因，由此對中古法源史面目的認識還存在諸

多模糊之處。

不久前，由於撰文研討禮書修訂與法的關係，我們發現唐前期

從《顯慶禮》的“其文雜以式令”開始，以法入禮即成爲禮書的模

式。而制敕不僅決定令式入禮的內容，也成爲禮典實施與否的依

據。顯慶以後關於前、後禮原則不同的爭論，使制敕決斷禮典的效

能和權威性更形增强，格的編修也開始取代令、式而經常化。自武

則天至開元時代，格的編撰走向頻繁化。《開元禮》和《唐六典》制

成之前，分別有開元十九年《格後長行敕》和開元二十五年《格式

律令事類》、《開元新格》的制定作爲準備，而制敕與令式同樣被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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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參見梅原郁《唐宋時代の法典編纂———律令格式と敕令格式》，氏編《中國近世の

法制と社會》，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１９９３ 年，收入氏著《宋代司法制度研究》，
東京，創文社，２００６ 年，頁 ７５７—８４８；滋賀秀三《中國法制史論集———法典と刑罰》，
東京，創文社，２００３ 年，頁 ７２—１５２；戴建國《唐格條文体例考》，《文史》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唐格後敕修纂体例考》，《江西社會科學》２０１０ 年第 ９ 期；並見氏著《唐宋變革
時期的法律與社會》，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頁 １３５—１６６；杜棟《唐宋時期格與
敕的發展演變研究》，中國政法大學碩士論文，２００６ 年。最近出版的樓勁《魏晉南
北朝隋唐立法與法律體系———敕例、法典與唐法律體系》一書，也對格、敕在魏晉和

北朝的淵源，乃至唐宋以來的建構和發展進行了系統的考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



收入兩部禮典。至唐“中興”的元和初雖決定派常參官“删定施

行”《六典》、《開元禮》，“明下有司，著爲恒式”，①其結果卻是由所

謂《開元格後敕》、《元和格後敕》的修撰完全取代了禮書，形成了

格敕代禮的結果。而唐後期格和格後敕與禮的關係也在不斷發生

變化，格的內容取向在大和、開成以後逐漸單一化而向刑法發展，

已與前有絕大的不同。② 該文雖然立足於禮，分析格敕的修撰對

於禮制的意義，卻啓發了我們關於格敕本身的思考。例如，格的興

起究竟與什麽有關？不同階段的格或者格後敕的內容及特色究竟

如何？格或者格後敕、編敕意義有何不同、其形式遞進的原因是什

麽？特別是唐後期格和格後敕編纂形式與內容的變化，對唐五代

格的功能作用乃至法源問題究竟又産生了怎樣的影響？我們希望

通過動態的分析推進這些方面的考察和研究的深入。

一　 唐前期的格及其所見禮法關係、
綜合性色彩

　 　 雖然有不少文章都對唐前期的格及開元以後的格和格後敕進
行過梳理，但關於格的編纂要點、格與格後敕的區別和關係，以及

唐前期格的內容特色等，至今衆説不一。本文雖以唐後期制作爲

關注重點，但後期制作是在前期基礎上形成的。現通過以下兩個

方面先作討論，以對前人的論述稍加辨析和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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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呂温《代鄭相公請删定施行〈六典〉〈開元禮〉狀》，《文苑英華》卷六四四，北京，中

華書局影印，１９６６ 年，頁 ３３０６ 上。
以上參見吴麗娱《從唐代的禮書修訂方式看禮的型制變遷》，徐世虹主編《中國古

代法律文獻研究》（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頁 １４８—１７７。



（一）格的編修及其與格後敕的關係

唐代格的制作從唐初開始。劉俊文統計唐前期的格包括：

《武德新格》五十三條、《貞觀格》十八卷、《永徽散頒天下格》七卷、

《永徽留本司行格》十八卷、《永徽散行天下格中本》七卷、《永徽留

本司行格中本》十八卷、《永徽散行天下格後本》七卷、《永徽留本

司行格後本》十一卷、《垂拱格》二卷、《垂拱留司格》六卷、《神龍散

頒格》七卷、《神龍留司格》一卷、《太極格》十卷、《開元前格》十卷、

《開元後格》十卷、《開元新格》十卷、《天寶新定開元新格》十卷。①

其他格名大都見於記載，惟“《永徽散行天下格後本》”、“《神龍留

司格》”有疑。史料所記高宗以後，格有散頒、留司格的區分，但關

於儀鳳立法，《舊唐書·經籍志上》和《新唐書·藝文志二》僅載

“《永徽留本司格後本》十一卷”，②“散行格”之名及卷數均未見諸

史料；而關於《神龍格》，《唐會要·定格令》和新、舊《唐書·刑法

志》僅載“删定《垂拱格》後至神龍元年（７０７）已來制敕，爲《散頒
格》七卷。又删補舊式，爲二十卷，頒於天下”，③並沒有提到有留

司格的問題。由於《唐六典》關於“凡格有二十四篇”下注文遍舉

貞觀至開元諸格，惟獨不及神龍，所以劉俊文認爲“以尚書省諸曹

爲之目，共爲七卷。其曹之常務，但留本司者，別爲《留司格》一

卷”④是對《神龍格》的概括，由此列出“《神龍留司格》一卷”。只

是有關《唐六典》此段注文的判斷令人懷疑。通説以爲《唐六典》

乃據開元之制撰就，爲何惟獨此處以《神龍格》爲藍本進行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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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劉俊文《唐代法制研究》“唐格編纂沿革表”，頁 １３４—１３５。
《舊唐書》卷四六，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７５ 年，頁 ２０１０；《新唐書》卷五八，北京，中華
書局，１９７５ 年，頁 １４９５。
《舊唐書》卷五〇《刑法志》，頁 ２１４９。參見《唐會要》卷三九《定格令》，上海古籍出
版社，１９９１ 年，頁 ８２１；《新唐書》卷五六《刑法志》，頁 １４１３。
李林甫《唐六典》卷六《刑部》，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２ 年，頁 １８５。



此外，滋賀秀三認爲，“共爲七卷”應作“共爲九卷”，以“散頒格九

卷，留司格一卷”構成十卷《開元後格》。① 坂上康俊由此猜測：《太

極格》可能與《開元後格》一樣，也是“散頒格七卷、留司格一卷”，而

“在神龍時期，格的重心已經偏向散頒格，就算存在着留司格也不過

是一、二卷”。② 如果格分散頒、留司的立法模式一直持續到開元年

間，那麼儀鳳立法時恐怕也不會斷然捨棄“散行天下格”。

從劉俊文上述歸納可知，格大致在唐前期每一朝代都有制作，

甚至一朝之內，數次修格。據《唐會要》卷三九《定格令》言永徽二

年（６５１）定格爲兩部是高宗朝第一次修格，實也可稱爲“初本”或
“前本”，因目録所見又有“中本”和“後本”（詳表一）。據《會要》

載：“龍朔二年（６６２）二月，改易官名，敕司刑太常伯源直心等重定
格式，惟改曹局之名，而不易篇第，至麟德二年（６６５）奏上之。至儀
鳳二年（６７７），官號復舊，又敕删輯。三月九日，删輯格式畢，上
之。”③麟德二年和儀鳳二年奏上的即第二次和第三次修格，兩次

所修即“中本”和“後本”。前、中、後三本雖都名爲永徽，但制作

時間持續二十餘年，已到高宗朝的中晚期，可見格的延續性。

格的延續性不僅體現在一朝的立法上，實則前朝的詔敕也會

酌情删修收入。例如《貞觀格》制成於貞觀十一年（６３７），貞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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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參見滋賀秀三《中國法制史論集———法典と刑罚》，頁 ７５。阪上康俊和高明士均認
同七卷是九卷之誤的説法，只不過高文據《舊唐書·刑法志》認爲，散頒與留司二分

始於貞觀，如《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的“《唐貞觀敕格》十卷”所含“《貞觀敕》九卷”

和“留司格一卷”。（分別參見坂上康俊《關於唐格的若干問題》，頁 ６３—６４；高明士
《律令制與天下法》，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１４４—１４６。）應當指出，
高氏所論與史料所言高宗永徽二年纔將格分爲留司格和散頒格的説法相矛盾。上

述討論均參見趙晶《唐代〈道僧格〉再探———兼論〈天聖·獄官令〉“道僧科法”

條》，頁 １３３—１３４。
坂上康俊《關於唐格的若干問題》，頁 ６４。
《唐會要》，頁 ８２０。



十餘年的詔敕不可能收入。高宗即位不久的永徽二年即頒格，自

然不會有多少本朝詔敕，其新編入者應主要是貞觀詔敕，甚至包括

武德詔敕。同樣，武則天《垂拱格》完成於其將即位的垂拱元年

（６８５），《舊唐書》説武則天“又以武德已來、垂拱已前詔敕便於時
者，編爲新格二卷”，①故《垂拱格》所編乃先朝舊制，特別是高宗儀

鳳二年以後詔敕；上引《舊唐書·刑法志》中宗“删定《垂拱格》後

至神龍元年（７０７）已來制敕”的説法，就充分證明武則天垂拱以後
的格敕也收在神龍元年所頒《神龍格》中。

令人疑惑的是，從散行詔敕到集類爲篇，最終修成唐格，其條文

的編纂方式爲何？戴建國認爲，目前史料所見唐格的條文體例大致

有三：“其一，格文起始無‘敕’字，末尾不署格文的發佈年月；其二，

格文以‘敕’字起始，末尾不署頒佈年月；其三，格文以‘敕’字起始，

末尾署有年月”，然而“唐格的條文體例嚴格來講只有兩種，一種以

‘敕’字起始，一種無敕字。前者爲開元二十五年立法所修纂，後者

爲開元二十五年前所修並爲開元二十五年立法所承襲。上述所謂

第三種格，其實是未修入永法之格但具有法律效力的長行敕”。② 從

目前所見史料看，戴文的結論具有可信性。而從其總結的條文體例來

看，編修格後敕時，有關部門所要做的僅僅是將詔敕略作挑選和分別，

然後一字不改地抄録或補入；而編修格的話，不但要删除“敕”字和年

月日，文字也經過删削處理，消除原始痕迹，編纂過程就要複雜得多。

從這個意義上説，格後長行敕不僅保留了敕的原始面貌，體現其時

代性，而且編纂起來簡易便捷。開元十九年以後以《開元禮》的編撰

爲契機，格後長行敕成爲重要的法律形式，並於唐後期遂逐漸取代

格的修撰，獲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關於這方面，下文再予以陳述。

·５４１·唐五代格、敕編纂之演變再探

①

②

《舊唐書》卷五〇《刑法志》，頁 ２１４３。
戴建國《唐宋變革時期的法律與社會》，頁 １３８，１４８—１４９。



表一　 唐前期的格及格後敕

朝代 年　 代 格及格後敕 編　 　 　 纂　 　 　 者 史 料 依 據

高祖

武德元年

（６１８）十
一月四日

頒。

《武德新格》

五十三條

　
　

劉文靜等。

　
　
　

《唐會要》卷三

九 《定 格 令》、

《舊唐書》卷五

〇《刑法志》。

武德七年

（６２４）四
月庚子頒

新律令。①

　
　
　

格附新律

　
　
　
　
　
　

尚書左僕射裴寂，右僕射蕭

瑀，大理卿崔善爲，給事中王

敬業，中書舍人劉林甫、顏師

古、王孝遠，涇州別駕靖延，

太常丞丁孝烏，隋大理丞房

軸，天策上將府參軍李同客，

太常博士徐上機等。

《舊唐書》卷五〇

《刑法志》、《新唐

書》卷五八《藝文

志二》。

　
　
　

太宗

貞觀十一

年（６３７）
正月十四

日頒

《貞觀格》（留

本司）十八卷

　
　

中書令房玄齡、右僕射長孫

無忌、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弘

獻等，②以及中書舍人李百
藥。③

同上。

　
　
　

高宗

永徽二年

（６５１）閏
九月十四

日上

　
　
　
　
　
　

《永徽散頒天

下格》七卷

《永徽留本司

行格》十八卷

　
　
　
　
　
　

太尉長孫無忌，開府儀同三司

李勣，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尚

書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

輔，黃門侍郎宇文節、柳奭，尚

書右丞段寶玄，吏部侍郎高敬

言，刑部侍郎劉燕客，太常少

卿令狐德棻，給事中趙文恪，

中書舍人李友益，刑部郎中賈

敏行，少府監丞張行實，大理

丞元詔，太府丞王文端。

同上。

　
　
　
　
　
　
　
　
　

·６４１· 中華文史論叢（２０１５． ２，總第一一八期）

①

②

③

依不同文獻記載，頒行律令的時間有四月與五月之別，此處取四月。參見高明士

《律令法與天下法》，頁 １１９。
按《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二》本注撰作者於《（貞觀）式》之下（頁 １４９４），但以貞
觀律、令、格、式同修，故采用之。

此據黃正建考證，參見黃正建《貞觀年間修定律令的若干問題———律令格式編年考

證之二》，黃正建主編《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４），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頁 ４２。



（續表）

朝代 年　 代 格及格後敕 編　 　 　 纂　 　 　 者 史 料 依 據

高宗

龍朔二年
（６６２）二
月至麟德

二年（６６５）
　
　

《永徽散行天

下格中本》七

卷
《永徽留本司

行格中本》十

八卷

司刑太常伯（龍朔二年五月

改奉常正卿）源直心、少常

伯李敬玄、司刑大夫李文禮

等。①

　
　

《舊唐書》卷五

〇 《刑 法 志》、

《唐會要》卷三

九 《定 格 令》、

《新唐書》卷五

八《藝文志二》。

儀 鳳 元
（６７６）年
十二月至

儀鳳二年

三 月 九

日②

　
　

《永徽留本司

行格後本》十

一卷
　
　
　
　
　

尚書左僕射劉仁軌，尚書右僕

射戴至德，侍中張文瓘，中書

令李敬玄，太子右庶子郝處

俊，黃門侍郎來恒，太子左庶

子高智周，吏部侍郎裴行儉、

馬載，兵部侍郎蕭德昭、裴炎，

工部侍郎李義琰，刑部侍郎張

楚金，右司郎中盧律師等。

同上並參《册府

元龜》卷六一二
《刑法部·定律

令四》、《文苑英

華》卷 四 六 四
《删定刑書制》。

　
　

武則天

垂拱元年
（６８５）三
月二十六

日
　
　

《垂拱格》二

卷
《垂 拱 留 司

格》六卷③

　
　

內史裴居道，夏官尚書參長

倩，鳳閣侍郎韋方質，删定官

袁智弘、咸陽尉王守慎等十

餘人。

　
　

《唐會要》卷三

九 《定 格 令》、

《舊唐書》卷四

六《經籍志上》、

《新唐書》卷五

八《藝文志二》。

·７４１·唐五代格、敕編纂之演變再探

①

②

③

《册府元龜》卷六九《帝王部·審官》，北京，中華書局影印，１９６０ 年，頁 ７７６ 下。
《唐會要》卷三九《定格令》作“儀鳳二年，官號復舊，又敕删輯”，頁 ８２０；《册府元
龜》卷六一二《刑法部·定律令》四作儀鳳元年，頁 ７３４５。此從《文苑英華》卷四六
四《删定刑法志》，頁 ２３７０。
《唐會要》卷三九《定格令》（頁 ８２１）言中宗“又删定垂拱格及格後敕”爲《神龍散頒
格》，且日本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第十九“刑法家”著録有“《垂拱後常行

格》十五卷”，故有學者認爲武則天時便有《垂拱格後敕》的存在。然而，《舊唐書·

刑法志》載，中宗時，“删定《垂拱格》後至神龍元年（７０７）已來制敕，爲《散頒格》七
卷”（頁 ２１４９），可見《唐會要》所謂“删定格後敕”不過是指《垂拱格》以後陸續頒下
的散行制敕而已，並非一種立法文本。上述已及，《日本國見在書目》中有“《唐貞

觀敕格》十卷”之類的記載，而據目前所知，並無一種立法文本名爲“貞觀敕格”，所

以此處的“《垂拱後常行格》”亦不能遽斷爲垂拱時期的立法成果。綜上，我們對

《垂拱格後敕》的存在持懷疑態度，故而不列入本表之內。



（續表）

朝代 年　 代 格及格後敕 編　 　 　 纂　 　 　 者 史 料 依 據

中宗

神龍元年

（７０５）六
月二十七

日至神龍

二年正月

二十五日

《神 龍 散 頒

格》七卷

　
　
　
　

尚書左僕射唐休璟、中書令

韋安石、散騎常侍李懷遠、禮

部尚書祝欽明、尚書右丞蘇

瓌、兵部郎中姜師度、戶部郎

中狄光嗣。

　

《唐會要》卷三

九 《定 格 令》、

《新唐書》卷五

八《藝文志二》。

　
　

景龍元年

（７０７）十
月十九日

重加删定

　
　

刑部尚書張錫集諸明閑法理

人。

　

《唐會要》卷三

九《定格令》。

　

睿宗

景雲元年

（７１０）至
太極元年

（７１２）二
月二十五

日上

　
　
　

《太極格》十

卷

　
　
　
　
　
　
　

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岑

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

品陸象先、右（左？）散騎常

侍徐堅、右司郎中唐紹、刑部

員外郎邵知新（或作與）、大

理寺丞陳義海、評事張名播、

右衛長史張處斌、左衛率府

倉曹參軍羅思貞、刑部主事

閻義顓等。

《新唐書》卷五

八《藝文志二》、

《唐會要》卷三

九 《定 格 令》、

《舊唐書》卷五

〇《刑法志》。

　
　
　

玄宗

開元三年

（７１５）正
月

　
　
　
　

《開元前格》

十卷

　
　
　
　
　

兵部尚書兼紫微令姚崇、黃

門監盧懷慎、紫微侍郎兼刑

部尚書李乂、紫微侍郎蘇頲、

舍人呂延祚、給事中魏奉古、

大理評事高智靜、韓城縣丞

侯郢璡、瀛州司法參軍閻義

顓等。

同上。

　
　
　
　
　
　

開元七年

（７１９）三
月十九日

　
　
　
　

《開元後格》

十卷

　
　
　
　
　

吏部尚書宋璟，中書侍郎蘇

頲，尚書左丞盧從愿，吏部侍

郎裴漼、慕容洵，戶部侍郎楊

滔（或作縚），禮部侍郎王

丘，中書舍人劉令植，大理司

直高智靜，幽州司功參軍侯

郢璡等。

同 上，王 丘 見

《舊唐書》卷一

〇〇 《盧 从 愿

傳》。

　
　
　

·８４１· 中華文史論叢（２０１５． ２，總第一一八期）



（續表）

朝代 年　 代 格及格後敕 編　 　 　 纂　 　 　 者 史 料 依 據

玄宗

開元十九

年（７３１）
　
　

《格 後 長 行

敕》六卷

　
　

侍中裴光庭、中書令蕭嵩等。

　
　
　

《新唐書》卷五

八《藝文志二》，

《唐會要》卷三

九《定格令》。

開元二十

五年（７３７）
九月一日

　
　
　
　

《開元新格》

十 卷 （另 有

《格式律令事

類》四十卷）

　
　
　

中書令李林甫、侍中牛仙客、

御史中丞王敬從、前左武衛

胄曹參軍崔冕（或作見、

晃）、衛州司戶參軍直中書

陳承信、酸棗縣尉直刑部俞

元■（或作杞）、中書舍人源

光裕。

同上並《舊唐書》

卷五 〇 《刑 法

志》，源光裕見

《舊唐書》卷九

八、《新唐書》卷

一二七《源乾曜

附源光裕傳》。

天寶四載

（７４５）
《天寶新定開

元新格》（？）

刑部尚書蕭炅。

　
《新唐書》卷五

六《刑法志》。

　 　 （二）格與禮制的關係及其綜合性行政內容的發展
從上述表格所列修撰者可知，唐前期格的編纂大都有一個宰

相領銜的龐大班子來主持。其編纂者大體由三種人員組成，其一

是中樞領導機構的首長，其二是中央司法職能機構的負責官員，其

三是中央有關各司的官員，有時還包括地方上的明法之官和學校

中的律學之士等。① 這是由於最初的編修都是律、令、格、式一起

進行，立法的層次相對較高。但是從龍朔二年（６６２）開始，格的編
纂便不一定與律、令、式同步。即便如此，多數情況下，修格仍以宰

相領銜，並保持相當的人員和規格，這也説明了格的獨立化及對格

的特殊重視。

在各類編撰人員中，看得出是以法司官員爲主，特別刑部和大

·９４１·唐五代格、敕編纂之演變再探

① 參見劉俊文《唐代法制研究》，頁 ２—３。



理寺官員從高到低，包括抽調地方州縣兼職司法的官員。但是高

宗時代，開始增加六部侍郎這樣的官員，特別是儀鳳二年（６７７）的
立法，僅以修格爲內容，但人員構成涵蓋吏、兵、刑、工四部，這樣做

並不僅是考慮編纂人員的級別組成，而是與格本身的性質和用途

有關。《唐六典》有云：“格以禁違正邪。”①而《新唐書·刑法志》

又言：“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②兩者即各自强調格的

刑法和行政作用。劉俊文曾總結格的內容可分三類：一是刑法條

流，二是禁斷條令，三是管理條例。③ 前二類都屬司法，第三類正

與日常行政有關，兼顧司法與行政，這與修撰人員的組成是相合

的。

至於格敕與禮的關係並不見有明確記載。表一所示修撰者中

禮司官員也甚少，惟永徽二年（６５１）有太常少卿令狐德棻，神龍元
年（７０５）有禮部尚書祝欽明，開元七年（７１９）有禮部侍郎王丘，似
乎表明禮司參與不多。但朝廷禮制本就屬於行政司法的一部分，

更兼《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不僅開始了以法入禮的先例，而

且由於以制敕決定禮條和令式，突出了制敕的重要性。反之，改禮

入制敕也成爲《顯慶禮》之後的一貫常規，故制敕的權威性愈來愈

高。由於自永徽二年頒定律令格式之後，律令的編修未再進行，而

武則天立后和《顯慶禮》的修訂，導致前後制敕與原有令式産生了

極大的變化和矛盾，令人無所適從，故久而久之對禮法的整頓亦必

然提上日程。高宗朝兩次格的編修（“中本”和“後本”），就是針對

現行制敕和禮法進行的整頓。

此兩次編修，史料記載稱均以職司和官名改易爲契機。第一

·０５１· 中華文史論叢（２０１５． ２，總第一一八期）

①

②

③

《唐六典》卷六《尚書刑部》，頁 １８５。
《新唐書》卷五六《刑法志》，頁 １４０７。
參見劉俊文《唐代法制研究》，頁 １３９—１４５。



次是對舊機構職司和內外官員名稱的完全取締，仿《周禮》的某些

名稱如伯、大夫等冠名，顯然是出自武則天倡議的標新立異之舉，

第二次卻是對傳統舊名的全面恢復。兩次立法宗旨截然相反，顯

見修纂人員政治立場亦針鋒相對，所以格的編修其實體現了朝廷

一定時間內的政治傾向，而這一點，就必然使格與禮發生密切關

係。

從高宗一朝來看，相關禮儀的辯論最多，史料表明其最後的定

奪均由制敕承擔。而這些關鍵性的禮儀制敕，有理由認爲均被記

録在同時或稍後編纂的格中。如《舊唐書·禮儀志一》載，顯慶二

年（６５７）七月許敬宗奏“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議，圓丘
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帝”。他利用王肅的

理論批駁鄭玄，從而提出“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應獨祀昊天。又

從王肅之論提出“郊即圓丘，圓丘即郊”，從而取消北郊神州和感

帝之祀，所奏要求“仍並條附式令，永垂後則”。連同他對郊廟籩

豆的改革，最終都是“詔並可之，遂附於禮令”。① 時《顯慶禮》正在

編修，其內容被吸收入禮爲衆所周知，但當時並沒有修令，如何附

入則不得而知。不過，此詔敕正在後來源直心等修纂格“中本”的

範圍，且所持理論與永徽禮法完全不同，作爲現行法的格相信是一

定會將其收入的。

乾封初，高宗詔令恢復被《顯慶禮》取消的祀感帝和神州。於

是司禮太常伯郝處俊提出兩者的配帝和神州祭祀的時間問題，以

及靈臺、明堂依照鄭玄抑或王肅理論在《貞觀禮》和《顯慶禮》的不

同。於是禮官奉常博士等就神州的祭祀時間請求按照“武德以

來”即《貞觀禮》行事，而高宗又下詔依照鄭玄義亦即《貞觀禮》祭

祀五天帝，包括雩祀和明堂，並按照敕令執行。至乾封二年（６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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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高宗又下詔“自今以後，祭圓丘、五方、明堂、感帝、神州等

祠，高祖太武皇帝、太宗文皇帝崇配，仍總祭昊天上帝及五帝於明

堂”。亦即不但確立了配帝問題，而且改變了《顯慶禮》郊天獨祭

昊天上帝，而堅持《貞觀禮》昊天與五帝同祭。至上元三年（儀鳳

元年，６７６）三月，再下詔“五禮並依貞觀年禮爲定”。① 以上發生於
由宰相劉仁軌領導下的修訂格“後本”的範圍之內，而郊天和明堂

禮依照《貞觀禮》行事是此期最大的政治，所以相關詔敕必然記入

格中。從中可以見出兩次修格內容、立場的不同。

除了高宗時代的格之外，我們還發現在武則天上臺伊始制定

的《垂拱格》中，有她於上元元年上表提議、關於“父在爲母服三

年”的詔敕。《唐會要》卷三七《服紀上》載，其表雖經高宗“下詔依

行焉”，但“當時亦未行用，至垂拱年中，始編入格”。開元五年

（７１７）盧履冰上疏再議喪服，言及此條與武則天潛圖篡政的關係，

也説：“天皇晏駕，中宗蒙塵，垂拱之初，始編入格；垂拱之末，果行

聖母之僞符；載初之元，遂啓易代之深釁。”②可見“父在爲母服三

年”的喪服禮條曾被修入武則天的《垂拱格》。同樣，中宗《神龍

格》編制的神龍元年（７０５），我們看到針對武后垂拱中改藉田壇，

禮部尚書祝欽明和太常卿韋叔夏、博士張齊賢修訂藉田禮的記

載。③ 藉田禮是展示皇帝形象最突出的禮儀之一，祝欽明和韋叔

夏都是武則天朝的禮官，很可能曾在武則天要求下定藉田禮。而

祝欽明在中宗初不僅是禮官，更是格的制作者，所以他提出修訂藉

田禮不僅與制禮有關，更與當時正在進行的修格有關。

使格、格後敕的編纂與禮進一步産生交集的是《開元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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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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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唐書》卷二一，頁 ８２７。
《唐會要》，頁 ７８９，７９１。
《唐會要》卷一〇下《籍田》，頁 ２８２—２８４。



《唐六典》的制作。如以往所指出，開元十九年編輯格後敕是爲了

配合開元二十年奏上《開元禮》。《開元禮·序例》部分即説明了

吉禮中按最近制敕規定的新禮，如“仲春享先代帝王”禮中的“新

加帝嚳氏”，“仲春興慶宮祭五龍壇”的“右准敕新撰享禮”，“仲春

仲秋上丁釋奠於太學”的“右新加七十二弟子之名”，“仲春仲秋上

戊釋奠於齊太公”的“右准新敕撰享禮”，還有隱太子廟、章懷太子

廟、懿德太子廟、節愍太子廟、惠莊太子廟和惠文太子廟，“右並新

撰享禮每年四享”。所説“新敕”、“新撰”，顯然都是距《開元禮》時

間十分接近，也即開元十九年《格後長行敕》中收入的禮儀制敕。

可見《開元禮》是參考《格後長行敕》所規定的朝廷禮制而編修的。

至於在《唐六典》撰定前的開元二十五年，也修成了《開元新格》和

《格式律令事類》，以使它們成爲《唐六典》所采制度的來源和依

據。

不過，從《格式律令事類》一書和《唐六典》的先後撰成，可以

發現格的制作體例可能有進一步的變化。因爲《唐六典》説“凡格

二十有四篇”，“以尚書省諸曹爲之目”，且明指是散頒格。但敦煌

文獻 Ｐ． ３０７８、Ｓ． ４６７３《神龍散頒刑部格》是按部排列，刑部下的“刑
部、都部（官）、比部、司門”四司注明是在此一卷之內不加分別，①

可見尚不是以二十四司爲卷篇。開元以後見到的格如《通典》有

開元二十五年倉部格、屯田格，②《唐會要》有司勳格，③《白氏六帖

事類集》所引也有倉部格、戶部格、金部格、虞部格、祠部格，④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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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録文和定名見劉俊文《敦煌吐魯番唐代法制文書考釋》，頁 ２４６—２５４。
《通典·食貨·鹽鐵》，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１９８８ 年，頁 ２３１。
《唐會要》卷八一《勳》，頁 １７６６。
《白氏六帖事類集》卷一六《軍資糧·軍糧格》，卷二二《遷徙·戶部格》，卷二四

《市·羌互市格》，卷二五《畋獵·禁俗》，卷二六《僧·度人格》，北京，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４）頁 ６１，（５）頁 ６６、９２，（６）頁 １、２３。



以二十四司之名爲篇。所以我們曾提出“唐格篇目處於變動狀態，

或許《神龍散頒格》正是一種向二十四司爲篇演化的過渡性文

本”，①也即從神龍到開元之間有從部到司的變化。雖然既有研究

在《唐六典》所載究竟爲開元七年之制還是二十五年之制上有所

爭論，但言其爲開元制度的反映應無疑義。② 而《唐六典》正是仿

照《周禮》而以六部二十四司居首，《格式律令事類》也是以“尚書

省二十四司總爲篇目”。③ 因此，雖然目前沒有證據説格以二十四

司爲篇是從《開元新格》或者《格式律令事類》開始，但兩者似乎不

無關聯。當然僅分二十四司仍不夠，因還有其他職司，所以在《格

式律令事類》之後又附以“長行敕”以應其求。④ 今見《唐六典》諸

司職掌下除令、式外，還有注明年月的制敕，以開元年代爲多，但也有

貞觀和其他年代，其來源應就是《格式律令事類》所附之《長行敕》。

《新唐書·刑法志》載：“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五

代後唐御史臺等奏稱：“《開元格》多定條流公事。”⑤這個“常行之

事”或“條流公事”，意謂格的內容大多與一般的行政管理或行政

事務相關。如《通典》卷一〇《食貨·鹽鐵》載開元二十五年《倉部

格》、《屯田格》，分別規範鹽屯管理和營田等第；⑥《唐會要》卷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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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趙晶《唐代〈道僧格〉再探———兼論〈天聖·獄官令〉“道僧科法”條》，頁 １３４。
參見內藤乾吉《唐六典の行用に就いて》，氏著《中國法制史考證》，東京，有斐閣，

１９６３ 年，頁 ７１。至於究竟爲開元哪年之制，內藤氏認爲，《唐六典》全書雖未完全統
一，但所據應如仁井田陞所言爲開元二十五年之前的律令格式。而最近日本學者

中村裕一對此提出反駁，即他認爲《唐六典》所存爲開元二十五年之制。參見中村

裕一《唐令の基础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２０１２ 年，頁 ２８９—５８０。
《通志二十略·藝文略第三》，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５ 年，頁 １５５６。
《通志二十略·藝文略第三》，頁 １５５６。
《新唐書》卷五六，頁 １４０７；《五代會要》卷九《定格令》，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 年，
頁 １４７。
《通典》，頁 ２３１—２３２。



《勳》載《司勳格》、①敦煌文獻 Ｐ． ４９７８ 載《兵部格》，②則是關於兵
部所管武官番考計資的問題；李德裕上狀也提到開元《兵部格》軍

士立功酬獎規定；③《白氏六帖事類集》“度人格”一條所引《祠部

格》都是與出家相關的祠部職掌，④同書又有《戶部格》，也涉及對

沿邊州府的人戶管理事務。⑤ 至於與刑獄相關的條文則更多集中

於《刑部格》，如《宋刑統》多有收載。⑥ 以上種種，均爲《開元格》

所屬六部各司之卷篇內容，皆與諸司行政公務緊密相關，是諸司職

能所在。而這一點，也成爲唐後期很長時間以來格後敕編修的特

色之一。

二　 貞元元和時代格後敕的制作及
對開元制度的繼承

　 　 安史之亂後制敕的整理大約自肅、代之際開始，德宗時格的編
纂也已在進行。元和元年（８０６）或二年的呂溫《代鄭相公請删定
施行〈六典〉〈開元禮〉狀》，⑦更啓動了對開元格後敕和元和格後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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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唐會要》，頁 １７６６。
劉俊文《敦煌吐魯番唐代法制文書考釋》，頁 ３０１—３０２。
李德裕《請准兵部式依開元二年軍功格置跳蕩及第一第二功狀》，傅璇琮、周建國

《李德裕文集校箋》卷一六，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頁 ３０４—３０５。
《白氏六帖事類集》（６）卷二六《僧·度人格》，頁 ２３。
《白氏六帖事類集》（５）卷二二《遷徙·戶部格》，頁 ６６。
《宋刑統》卷一九《賊盜律·强盜竊盜門》、卷二一《鬥訟律·毆制使刺史縣令門》，

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４ 年，頁 ３０４，３３５。
呂溫《代鄭相公請删定施行〈六典〉〈開元禮〉狀》，《文苑英華》卷六四四，頁 ３３０６
上；並見《呂和叔文集》卷五，四部叢刊縮印本，１５８ 册，頁 ３４ 上—３５ 上。按關於上
狀時間參見吴麗娱《從唐代的禮書修訂方式看禮的型制變遷》，頁 １６６—１７０。



的接續編纂。且不但《唐六典》、《開元禮》被當作盛世禮儀的經

典，《開元格》也同樣被當作格的標本和依據，在很長一段時間中

格的撰作不再進行，格後敕的編纂卻形成慣例。而禮法的結合與

偏重行政乃成爲元和以降格後敕沿襲開元編纂風格的最大特色。

（一）《開元格後敕》與《元和删定制敕》的編纂與繼承

開元二十五年以後，玄宗朝的格敕編纂似乎告一段落，此後一

直到天寶四載（７４５），纔有蕭嵩《天寶新定開元新格》出現，且從名
稱看可能是對《開元新格》的刊定，格局應當沒有太大調整。此後

由於安史之亂，格敕的編纂無法提上日程。但在肅宗至德二載

（７５７）十二月戊午的詔書中，已提到“其律令格式未折中者，委中

書門下簡擇通明識事官兩三人，並法官兩三人删定”，①可見對法

令的删定早在考慮之中。德宗於大曆十四年（７７９）五月即位，六月

己亥朔大赦天下，除了重申上述立場，還下令“自至德已來，制敕或

因人奏請，或臨事頒行，差互不同，使人疑惑，中書門下與删定官詳

決，取堪久長行用者編入條格”，②可知此際開始修訂格敕。但是

“初以中書門下爲删定格式使，至建中二年罷之，其格令委刑部删

定”。《唐會要》載貞元元年（７８５）十月，尚書省進《貞元定格後敕》

三十卷，這應當是時任刑部尚書、知禮儀删定使的關播所進。③ 但

進一步的格敕整理，則是在元和初。《唐會要》又載元和十年權德

輿奏：“自開元二十五年修《格式律令事類》三十卷、《處分長行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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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册府元龜》卷八七《帝王部·赦宥六》，頁 １０３４ 下。
《册府元龜》卷八九《帝王部·赦宥八》，並參同書卷六一二《刑法部·定律令四》，

頁 １０５７ 下—１０５８ 上，７３４９ 上。
《唐會要》卷三九《定格令》，卷二三《武成王廟》貞元二年條，頁 ８２２，５０９。按關播
興元元年（７８４）正月一日由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罷爲刑部尚書，參見嚴耕望《唐僕尚
丞郎表》卷一九《輯考》七上《刑尚》，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中研院史語所版，２００７
年，頁 ９９４。



等，自大曆十四年六月、元和二年正月，兩度删之，並施行”，即是將

德宗即位初和憲宗元和二年初的“兩度删之”當作唐後期真正開

始實行的兩次格敕删修。

貞元初的第一次格敕删修，是刑部尚書兼禮儀使領導下的産

物。而對於元和的第二次删修，我們也已證明它與前揭呂溫《代鄭

相公請删定施行〈六典〉〈開元禮〉狀》的關係。此狀雖然針對的是

《唐六典》和《開元禮》的不曾實施，有所謂“草奏三復，只令宣示中

外，星周六紀，未有明詔施行”的説法，並請求“於常參官內，選學

藝優深，理識通遠者三五人，就集賢院各盡異同，量加删定”；但由

於討論禮典的落實，必須檢閱二書禮制實際執行的情況，所以就變

成對制敕的檢索和編修。修成的亦並不是禮書，而是元和二年下

令、元和五年刑部侍郎許孟容領銜修成的《開元格後敕》。也即對

《唐六典》、《開元禮》的删修最終體現於《開元格後敕》。我們看到

《唐會要》有元和二年七月集賢院“伏准《六典》，集賢院置學士及

校理、修撰官，累聖崇儒，不失此制。……今諸校書郎、正字並卻歸

秘書省。當司請依舊置校理官，庶循名實，且復開元故事”的奏

文，①與呂溫《代鄭相公狀》要求由集賢院删定相應和，而與《會要》

所説元和二年七月詔許孟容等編修格敕同時。這進一步證明兩事

其實是一事。權德輿所説元和二年正月是初下詔删定，七月正式

組織人員進行，至五年方成書。

繼而便是刑部尚書權德輿元和十年十月上奏請求將元和五年

以後“續有敕文合長行者，望令諸司録送刑部。臣請與本司侍郎、

郎官參詳錯綜，同編入本，續具聞奏”。《舊唐書·權德輿傳》言其

“改刑部尚書。先是，許孟容、蔣乂等奉詔删定格敕……留中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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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輿請下刑部，與侍郎劉伯芻等考定，復爲三十卷，奏上”。① 則德

宗似對許孟容等所修並不滿意，故權德輿與劉伯芻再考定而上。

但據權德輿所言，所謂“考定”，也有增加五年以後“諸司録送”刑

部的新敕文，實於前本有所增加。

元和時代的第三次格敕編修便是元和十三年左僕射、詳定禮

儀使鄭餘慶領銜修成的《元和詳定格後敕》三十卷。② 元和十三年

八月上書之時，鄭餘慶已被調任鳳翔隴右節度使。《唐會要》和

《舊唐書》、《册府元龜》均有編纂者即鄭餘慶領導下的六位原禮儀

使判官的記載，證明第三次編修沿襲了前二次禮法結合的方式。

從以上元和格敕編纂來看，三次編纂的時間是接續的，所編都

是“格後敕”，且都是三十卷。而許孟容所修《開元格後敕》在《新

唐書·藝文志二》中又被稱爲《元和删定制敕》，權德輿、劉伯芻元

和十年所修則被名爲《元和格敕》，《唐會要》引權德輿言後者對前

者是“參詳錯綜，同編入本”，《舊唐書·權德輿傳》也以“考定”稱

之，至於鄭餘慶最後修成的《格後敕》也有對前兩次編纂的“詳定”

之名，可見後本是在前本基礎上不斷增修而成，理應包含前本之內

容，這和唐前期修格的方式似乎沒有不同。那麽爲什麽所修爲格

後敕而不是格呢？

上文已説明，格後敕之名唐朝前期早已出現，格後敕的編纂比

格更爲簡易便捷。例如開元十九年整編格後長行敕，是爲了迅速

編成《開元禮》，故僅修格後敕而不修格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認

爲，貞元、元和之所以修格後敕而非格，還有以下原因：

開元三年的立法，《唐會要》僅説：“又敕删定格式令，上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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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開元（前）格》”，《舊唐書·刑法志》也有類似説法，而《唐六典》

稱“皇朝之令……開元初姚元崇，四年宋璟並刊定……《開元前

格》十卷，姚元崇等删定”，①這似乎表明，令、式只是“刊定”，即修

訂文字，不涉內容，②只有格是被增删、改動的；而到了開元七年，

《舊唐書·刑法志》説：“律令式仍舊名，格曰《開元後格》”，③可見

律令式於此時纔得以真正重修，所以《新唐書·藝文志二》有“又

《令》三十卷、《式》二十卷”與《開元後格》十卷並列。④ 而到了開

元二十五年再修律令格式的時候，《律》、《令》、《式》仍沒有任何前

綴的名稱，惟獨格被名爲《開元新格》。由此可見，無論是“刊定”

還是“删定”，在開元立法中，律、令、式都未被重新定名，以區別於

舊法；惟有格，每次修改，必立新名以示區別，可見其超越於其他三

種法律形式的時效性及其在整個法律體系中的獨特地位。這一點

在《格式律令式類》的編纂模式上也有體現。前已言及，《格式律

令事類》以“尚書省二十四司總爲篇目”，而在律、令、格、式四種法

律形式中，只有格的篇目編排與之一致，所以該書可以説是以格爲

綱目。

格是通過編修前朝、本代的制敕而成，制敕所代表的皇權又具

有至上性，通過格的編纂，散行制敕所規範的內容得以系統化，並

上升至“永法”地位，具有普遍適用性。所以每次修格自然要對條

文重新進行一次篩選，保留依然適用於當下的舊條，剔除、修改不

適於當下的舊條，吸收、補充舊格所沒有的新內容。如前後當事者

政見不合或者新敕已行用多時，就要重新修格。如高宗時代，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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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則天的關係，格的前、中、後本的某些內容和精神是相互對立的；

《垂拱格》、《神龍格》、《太極格》和《開元前格》也不僅有朝代的區

分，而且都在新君登基之初，可以想見它們表達新君的旨意和立

場、標新立異的成分遠遠超過對前朝觀念的繼承，內中不乏對前朝

制度興革甚至否定的內容，上面所説《垂拱格》補充“父在爲母服

三年”和《神龍格》改革藉田禮即足以證明。從這個層面上説，格

的編修，不僅要涉及本次立法之前本朝頒佈的詔敕，而且還須重新

審視已經被前格所吸收的前代詔敕，或未被編修入前格的前代詔

敕。若是新君即位之初便行立法，那麽所修之格基本不會吸收太

多的本朝詔敕。

然而格後敕與格不同，既然稱爲“格後”，就一定是在前格（最

後一次修格）之後所修，如開元十九年《格後長行敕》的編修是在

《開元後格》之後，是對開元七年修成的《開元後格》以後的制敕的

編纂。基於這種編修模式，我們認爲，格後敕必然建立在肯定前格

的基本內容和基本精神的基礎上。

貞元、元和是初步擺脫戰亂困擾，政治經濟全面走向恢復的年

代。朝廷力求中興，故對開元時代禮法充滿嚮往，視之爲盛世典

章，此即前引呂溫狀所言“每懷經始，則知貞觀之艱；言念持盈，思

復開元之盛”。再加上舊制去今已久，朝廷要解決的是當下實用的

禮法和制度，已沒有再對唐前期格敕加以整理辨析的必要，所以將

開元時代標誌性的立法成果《開元格》（即《開元新格》）作爲標本，

其關注和需要總結者只能是《開元格》以後陸續頒行的制敕，即

《新唐書·刑法志》明確説明許孟容等“删天寶以後敕爲《開元格

後敕》”。① 如此，以《開元格》爲界限，《開元格》以後産生的制敕，

隨着朝代變更和時間推移源源不斷進入唐後期格後敕的編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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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而因此形成適合新形勢下使用的禮法，即可以比較直接地進入

使用者的視野，這便是貞元、元和格後敕編纂的價值與意義所在。

表二　 唐後期的格法編制

朝代 年　 代
格、格後敕、

刑統等
編　 纂　 者 史 料 依 據

德宗

大曆十四年

（７７９）六月
至貞元元年

（７８５）十月
　

《貞元定格

後敕》三十

卷

　
　

刑部尚書兼知禮

儀删定使關播

　
　
　

《唐會要》卷三九

《定格令》，並參《唐

僕尚丞郎表》卷一九

《輯考》七上《刑尚》

關播條。

憲宗

元 和 二 年

（８０７）正月
（七月？）至

元和五年

　
　
　
　

《開元格後

敕》三十卷

（也稱元和

删定制敕）

　
　
　
　

刑部侍郎許孟容

（蔣乂？）、大理

少卿柳登、吏部

郎中房式、兵部

郎中熊執易、度

支郎中崔光、禮

部員外郎韋貫之

等删定

《唐會要》卷三九

《定格令》、《舊唐

書》卷一四 《憲宗

紀》、《新唐書》卷五

六《刑法志》。

　
　
　

元 和 十 年

（８１５）十月
　
　

《元 和 格

〔後〕敕》三

十卷

　

刑部尚書權德

輿、刑部侍郎劉

伯芻考定

　

《唐會要》卷三九

《定格令》、《新唐

書》卷五八《藝文志

二》。

元和十三年

（８１８）八月
　
　
　
　
　

《元和詳定

格後敕》三

十卷

　
　
　
　

鳳翔節度使鄭餘

慶、左司郎中崔

郾、吏部郎中陳

諷、禮部員外郎

虞敬休、著作郎

王長文、集賢校

理元從質

《唐會要》卷三九

《定格令》、《舊唐

書》卷一五八《鄭餘

慶傳》、《新唐書》卷

五八《藝文志二》。

　
　

·１６１·唐五代格、敕編纂之演變再探



（續表）

朝代 年　 代
格、格後敕、

刑統等
編　 纂　 者 史 料 依 據

文宗

大 和 四 年

（８３０）七月
　
　
　

《新編格後

敕》六十卷

　
　
　

前大理丞謝登

　
　
　
　

《唐會要》卷三九

《定格令》、《新唐

書》卷五六 《刑法

志》、卷五八《藝文志

二》。

大 和 七 年

（８３３）十二
月

　

《大和格後

敕》五十卷

　
　

刑部詳定（前大

理丞謝登本）

　
　

《新唐書》卷五八

《藝文志二》、《舊唐

書》卷五〇 《刑法

志》。

開 成 三 年

（８３８）
　
　
　

《開成詳定

格》（亦稱

《詳定刑法

格》）十卷

　

狄兼謩

　
　
　
　

《舊唐書》卷五〇

《刑法志》、《新唐

書》卷五六 《刑法

志》、卷五八《藝文志

二》。

宣宗

大 中 五 年

（８５１）四月
　
　

《大中刑法

總 要 格 後

敕》

　

刑部侍郎劉瑑

　
　
　

《舊唐書》卷五〇

《刑法志》、《新唐

書》卷五八《藝文志

二》。

大中七年五

月（８５３）
　
　
　

《大中刑律

統類》

　
　
　

左衛倉曹參軍張

戣

　
　
　

《舊唐書》卷五〇

《刑法志》、《新唐

書》卷五六 《刑法

志》、卷五八《藝文志

二》。

　 　 （二）貞元、元和以後格後敕的禮法結合與行政色彩
貞元、元和兩次格的撰作，特別是元和之際格的撰作與《開元

禮》、《唐六典》的落實結合在一起，就自然密切了禮法關係。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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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們已見到不少貞元、元和之際結合兩書或者開元制度討論、

批准現行禮法的奏疏和制敕，相信這類制敕一定會被記入當時或

後來編纂的格後敕中。如貞元二年（７８６）二月，刑部尚書、知删定
禮儀史關播奏武成王配享名將；①又如貞元四年二月，國子祭酒包

佶關於公卿拜陵，請求謹按《開元禮》舊儀，“詳定儀注，稍令備禮”

的上奏及制敕。② 由於“公卿巡陵”是顯慶五年（６６０）纔奉詔定立，

而《開元禮》吸收《貞觀禮》、《顯慶禮》，卻只有“太常卿行五陵”儀

目，“公卿巡陵”只是作爲令簡入《開元禮·序例》下《雜制》，③所

以貞元對其制度加以補充“詳定”。《唐會要》同條還記載所定儀

注內容，應被記入《開元格後敕》。而同門還有長慶元年（８２１）六
月二十七日關於拜陵官員取用的“吏部奏”和長慶三年正月關於

拜陵按時及請假罰俸的制度規定，恐怕也被修入後來的《大和格後

敕》。同樣元和三年（８０８），刑部尚書、京兆尹鄭元所定“王公士庶
喪葬節制”以及元和六年十二月“條流文武官及庶人喪葬”的奏

敕，④可能也是《元和格後敕》的內容。類似這樣的禮儀詔敕頗多，

以往的論文已有涉及，故此處就不復贅言。

不過將貞元、元和時代的禮儀詔敕和唐前期作比較，可以發現

這樣一種不同：唐前期特別是高宗、武則天時代刻意將禮儀作爲

政治意向的一種表達，故相關的禮儀制定多涉及原則性、方向性的

大問題，其中最爲明顯的便是郊天禮。但是《開元禮》折中貞觀、

顯慶，確定“二禮並行，六神咸祀”之後，⑤相關原則性的爭議減少。

唐後期雖然也有如建中、貞元關於禘祫禮、武成王祭祀那樣的大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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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開元禮》卷一《序例下·雜制》，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頁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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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但總的來看，關注重點已經發生改變，即貞元、元和時代的禮法

爭議，更多關注禮儀的操作細節。其中“詳定”和改革的內容不少

牽涉儀注的具體執行或者技術方面的問題，實用性更强，如上文所

説關於公卿行陵即是。從這個方面上説，禮制已成爲行政的一部

分，所以貞元、元和格後敕雖與禮儀“删定”相關，但事實是與行政

公事的關係更爲密切。

貞元、元和格後敕編纂與行政公事關係密切，還來自前述“條

流公事”的《開元格》的影響。而上文曾提及《開元新格》與《格式

律令事類》的制作與《唐六典》有關，反過來貞元、元和格後敕的編

輯也受到《唐六典》的啓發引導。相比於《開元禮》撰成後至少還

曾有“制所司行用之”的名義，《唐六典》確實説得上是“只令宣示

中外”，“未有明詔施行”。① 但貞元、元和以後針對《唐六典》的制

度修訂和落實與《開元禮》並無不同。寧志新曾統計唐後期五代

援引《唐六典》以規範行政活動的史實共三十五例，其中德宗、憲

宗朝加起來就有十六例。其文總結“各朝在引用《唐六典》時具有

一個共同特點，即只引用其中有關政府機關官員配備、員數、品秩、

待遇、職掌、禮儀等方面的規定，以規範當時的行政制度，調整各部

門之間的關係”；指出直到後唐明宗長興二年（９３１）詔還有“其
《律》、《令》、《格》、《式》、《六典》，凡關庶政，互有區分，久不舉行，

遂至隳紊，宜準舊制，令百官各於其間録出本局公事”云云的説法；

後唐清泰元年（９３４）七月丙午詔也有相同的重複，②可見《六典》對
於行政的規範意義，甚至到五代都被重視。儘管我們並不贊成《六

典》是行政法典的看法，但《六典》反映行政公事的意義卻不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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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所以元和“删定”《唐六典》《開元禮》的説法，其實已將格後敕

的編纂方向更多地傾向於行政領域。

另外，在負責立法的官員羣體的層面，唐後期與唐前期也有所

不同，前期多以宰相領銜編纂，至開元仍復如此。但唐後期嚴格按

照《唐六典》的規定，即律、令、格、式是由刑部掌管，所以多數情況

下，格後敕和格的制作與刑部密切關聯。雖然德宗初也曾“以中書

門下爲删定格式使”，但至貞元中，領銜者已改以刑部尚書和侍郎。

將格後敕和格的制作交付刑部，應當説仍與一直以來六部的職能

分配有關。據權德輿説“續有敕文合長行者，望令諸司録送刑

部”，説明與各司職事相關的詔敕本來由各司自行保存，到立法時

纔被要求交到刑部，而由作爲主持者的刑部尚書“與本司侍郎、郎

官參詳錯綜”，也即由刑部彙總。這並不意味着各職能部門只須爲

此項工作提供資料而已，他們可能還須直接參與編纂。如表二所

列，元和中許孟容、鄭餘慶所主持的立法都采取主持人之下設五六

判官的做法，令人懷疑仍是按六部各分職責。而在許孟容領導下，

就有吏部、兵部、度支郎中和禮部員外郎的參與，鄭餘慶的六位判

官中，也有四位是郎中和員外郎，由他們的職位所代表的意義，我

們也可以認爲元和所修格後敕具有相當鮮明的綜合性行政色彩。

其中，由鄭餘慶任詳定禮儀使負責格後敕的編修，本身即證明格後

敕的立法權並不完全集中於刑部，《新唐書·刑法志》關於後來的

《大和格後敕》有“文宗命尚書省郎官各删本司敕，而丞與侍郎覆

視，中書門下參其可否而奏之”的説法，①删敕由各司郎官負責，並

經諸司長官與中書門下覆視監奏，可見似乎直到文宗大和中，格後

敕的編修還與行政公事有密切的關聯。

·５６１·唐五代格、敕編纂之演變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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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開成格》的制定及其刑法特色

自《開元（新）格》的删定到文宗大和、開成間，格後敕的編纂已

超過九十年。歷朝編纂內容的增加已使格後敕本身結構日益龐

大，不堪其重。而在晚唐愈來愈重刑法的前提下，全面規範行政公

事的格後敕無法滿足現實需要，由此導致《開成格》的産生及其在

內容體例上的取而代之。晚唐五代，時代、性格截然不同的《開成

格》與《開元格》同時存在，而《開成格》作爲刑律的參照，在五代則

獲得了更多的承認和應用。

（一）《大和格後敕》的編修與《開成格》的成立

元和格敕的三次編纂後，格後敕的編修仍在繼續。《唐會要·

定格令》説“至長慶三年（８２３）正月，刑部奏請戶部郎中王正、司門
員外郎齊推詳正敕格，從之。其月，又請奏：‘本司郎中裴潾、司門

郎中文格、本司員外郎孫革王永、大理司直楊倞，與本司尚書崔植、

侍郎（韋弘）景重詳正敕格。’奏可。”①因此可以認爲穆宗朝曾有一

次由刑部尚書崔植、侍郎韋弘景領導下的格敕編修，時距憲宗朝最

後一次修格後敕的元和十三年（８１８）已近五年。但嚴耕望先生據
《新唐書》本傳考證其年崔植即被出爲鄂岳觀察使，②次年正月穆

宗即去世，今所見目録中無此“詳正敕格”的書名，不知最後是否

完成。

此後便是文宗朝的格敕編纂。《唐會要·定格令》稱：“大和

四年（８３０）七月，大理卿裴誼奏：‘當寺《格後敕》六十卷，得丞謝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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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准御史臺近奏，從今已後，刑部、大理寺詳斷刑獄，一切取最後

敕爲定。’”①但是《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二》又有“《大和格後

敕》四十卷、《格後敕》五十卷”，後者説明“初，前大理丞謝登纂，凡

六十卷。詔刑部詳定，去其繁複。大和七年上”。② 此《格後敕》即

《舊唐書·文宗紀下》所載：大和七年十二月己亥，刑部奏，先奉敕

“詳定大理丞謝登新編《格後敕》六十卷，令（今）删落詳定爲五十

卷”。③ 由此可見，文宗朝格後敕的編寫經過兩道程式：先由大理

丞謝登將制敕“纂”爲“新編《格後敕》”，於大和四年七月完成；然

後再由刑部予以删定，於大和七年十二月奏上，當時謝登已卸任，

故稱“前大理丞”。其初修成應當是六十卷，删定後五十卷。至於

《大和格後敕》有四十卷與五十卷之分，或許是兩種並行存世版

本。又，《五代會要·定格令》説有“《大和格》五十二卷”，④而大

和不曾修格，疑即此《大和格後敕》。

大和四年到七年間之所以對謝登的新編《格後敕》進行删削，

是因爲這個文本“或事非久要，恩出一時，或前後差殊，或書寫錯

誤”，⑤亦即謝登所編的《格後敕》有很多問題，不但許多不必久留

的一時之制沒有删節，也有前後不合的差失和書寫錯誤。其實這

一理由同樣見於刑部侍郎狄兼謩於開成元年（８３６）三月的奏狀中：
伏准今年正月日制，刑法科條，頗聞繁冗，主吏縱捨，未有

所徵……自開元二十六年删定格令後，至今九十餘年，中外百

司，皆有奏請，各司其局，不能一秉大公。其或恩出一時，便爲

永式，前後矛盾，是非不同，吏緣爲姦，人受其屈。伏見自貞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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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來，累曾別敕，選重臣置院删定，前後數四，徒涉歷三十歲，

未堪行用。①

狄兼謩不僅重複了先前對新編《格後敕》的批評，而且將這一批評

上延至《開元格》制定以來九十餘年間所編訂的格後敕。他所稱

的貞元以來三十年立法都是“不堪行用”，雖然未免過激，但也切

中格後敕編纂之深弊，畢竟格後敕作爲制敕的簡單編輯，雖有參考

價值，但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典編纂”，作爲法的施用其實是

不嚴肅的。正因如此，到了開成三年，“刑部侍郎狄兼謩采開元二

十六年以後至於開成制敕，删其繁者，爲《開成詳定格》”，②也即在

《開元新格》制定的九十年後，唐朝廷終於又制成了新格，僅就篇

幅和內容而言，它比以往的格後敕是大大簡化了。

但在此之後，唐格的制作並沒有就此恢復。而只有行之一朝

的所謂“僞梁格”，也不過是《開成格》的翻版（詳下）。其原因在於

格的編纂開始被刑統和編敕取代，這是唐格編纂不可逆轉的趨向，

也是下文要關注的內容。

（二）格向單一性刑法規範發展

在上述對於元和以來格後敕的批評中，“繁冗”明顯是最突出

的問題。從元和到大和，經過一再“删定”、“詳定”，格後敕從三十

卷增加到六十卷，僅就卷數已是元和的一倍。即使經過删簡的格

後敕還有五十卷之多。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除了由於歷朝不斷增

修之外，還與開元以來，格與格後敕被作爲指導各部門公事的行政

法有關。前揭《新唐書·刑法志》説“文宗命尚書省郎官各删本司

敕”，就是希望通過尚書諸司各自的删修，儘量減少一些不必要的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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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述及，格後敕的編集較爲簡單，僅是對制敕條文的抄録、

排列；若要爲法律文本瘦身，只能進行系統化的纂定，因此開成立

法不得不回到格的編修方式，既可以綜合、規範九十年來的制度法

令，又可以達到精簡的目的。《舊唐書·刑法志》説“開成四年，兩

省《詳定刑法格》一十卷，敕令施行”，①可知《開成格》的卷數等同

《開元格》，且既然稱爲“格”，則編纂方式應當是依從《開元格》。

但唐後期藩鎮割據的形勢及商品經濟、社會政治的發展變遷，

導致國家治理的難度遠遠超過唐前期，如果完全仿照《開元格》

“條流公事”的綜合性立法模式，要將五十卷詔敕的內容減爲十

卷，全無可行性。因此，開成立法便將內容限定於刑法層面。從狄

兼謩將“貞元已來，累曾別敕，選重臣置院删定，前後數四”與“今

若只令刑部大理官商量重修格式，遽焚冗長”，②兩種立法方式加

以對比，便可知開成時立法方式已由大和以前各部門選人綜合參

理，轉爲刑部、大理等司法官員單獨編纂。而這些人員編纂的格，

自然會以原來的《刑部格》爲主。又從《舊唐書·刑法志》將《開成

格》稱爲“刑法格”，以及狄兼謩考慮格的問題多從姦吏舞文弄法

出發，並要求“仍慎擇法官，法署省等所斷刑獄，有不當者，官吏重

加貶黜”來看，③亦知新格偏重司法，內容已向刑獄傾斜。此正如

《五代會要·定格令》載天成元年（９２６）十月御史臺等奏所説“《開
元格》多定條流公事，《開成格》關於刑獄”，④即《開成格》的內容

已從原來的行政公事爲主，改爲以司法刑獄爲中心，其綜合性的色

彩淡化，專門性的要求突出了。這一轉變並非突然發生，寶曆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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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６）十月“大理卿裴向進前本寺丞盧紓所撰《刑法要録》十
卷”，①此《刑法要録》應是法官個人編集，作爲司法時的參考文本，

可見規模龐大的《格後敕》已不敷所用，編定專門性的刑法文本有

其强烈的現實需要。

格的功能向司法集中和轉化，與晚唐刑獄的逐漸嚴酷化密不

可分。文宗大和、開成以後，此類詔敕隨處可見，如“大和二年二月

刑部奏：‘伏准今年正月三日制，刑獄之內，官吏用情，推斷不平，因

成寃濫者，無問有贓無贓，並不在原免之限。又准律文，出入人罪，

合當坐者，不言有贓無贓，今請准律科本罪，不得原免。’敕旨

依”；②而至宣宗大中四年（８５０）正月敕，更有“攘竊之興，起於不
足。近日刑法頗峻，竊盜益煩，贓至一千，便處極法”的描述。③ 面

對惡化的犯罪形勢，統治者采用突破正律的“非常之法”，大量詔

敕隨之産生，自然需要通過立法進行删修、統一，這是治衰政用嚴

法的必然結果。

因《開成格》重刑法，故對晚唐五代影響很大。《五代會要·

定格令》載開平三年（９０９）後梁敕令删定律令格式，四年成，內有
“格一十卷”。天成元年（９２６）九月二十八日李琪上奏在説明“大
理寺所奏見管四部法書”時，除了《開元格》和《開成格》之外，還提

到有“故大理卿楊遘所奏行僞梁格並目録一十一卷，與《開成格》

微有舛誤”，這説明“僞梁格”也是在《開成格》基礎上編修的。針

對後唐應用哪個法典的問題，李琪的建議是“今莫若廢僞梁之新

格，行本朝之舊章”，由於“開元朝與開成隔越七帝，年代既深，法

制多異，且有重輕。律無二等，若將兩朝格文並行，伏慮重疊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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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所以該年十月二十一日御史臺、刑部、大理寺三法司根據敕文

“立後格合破前格”的原則和“宜令御史臺、刑部、大理寺同詳定一

件格”的要求，在對《開元格》和《開成格》進行比較後，決定“今欲

且使《開成格》”，並得到批准。直至大周顯德四年（９５７），中書門
下所奏中依然提到“朝廷之所行用者……《開成格》一十卷”。①

在五代史料中，所涉與定罪、刑獄相關時，時常出現《開成格》

的直接引文。如《五代會要》卷九《議刑輕重》載，長興二年（９３１）

四月大理寺劇可久奏：“准《開成格》，應盜賊須得本贓，然後科罪。

如有推勘因而致死者，以故殺論。臣請起今已後，若因而致死，無

故即請減一等，別增病證而死者，從辜限，正賊減本罪五等。”同卷

《徒流人》也稱清泰三年（９３６）二月尚書刑部郎中李元龜奏：“准
《開成格》，應斷天下徒流人到所流處，本管畫時申御史臺，候年月

滿日申奏，方得放還本貫。近年凡徒流人，所管雖奏，不申御史臺

報大理寺，所以不知放還年月。望依格律處分。”②前者是依據現

實情況，想要對《開成格》的條文進行修正；後者則要求嚴格按照

《開成格》的規定行事，由此可見《開成格》的現實法律效力。與

《開成格》的性質和功能有關，還有一點引人深思，即《宋刑統》除

了直接引用《開成格》外，③還有一些條目稱“准《刑部格》”，或“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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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五代會要》卷九《定格令》，頁 １４６，１４７，１４９。
《五代會要》，頁 １５１—１５２，１５６。
如該書卷二載：“准《開成格》，其犯十惡、殺人、監守內盜及略人、受財枉法並强盜、

造僞頭首等情狀，蠹害不可與□□□□□□會恩至流者，望請不在官當（下缺）”；
卷三〇載：“准《開成格》，大理寺斷獄及刑部詳覆，其有疑似比附不能決者，即須於

程限內並具事理，牒送都省。大理寺本斷習官，刑部本覆郎官，各將法直，就都省十

日內辯定斷結。其有引證分明，勘爲典則者，便録奏聞，編爲常式。”引自《宋刑

統》，頁 ２９，４８６。這兩條格文，起首無“敕”字，結尾無“年月日”，按照前述戴建國的
總結，似乎參照了開元二十五年（７３７）以前所修、但爲《開元新格》所保留的格文體
例。



《刑部格》敕”、“准《戶部格》敕”，《開成格》與這種以部門命名的

格條斷爲二事。我們認爲，後者應當源自《開元格》。這再次證

明，《開成格》的編排與《開元格》不同，它並非以六部各司分篇，刑

法是它全部的內容。

四　 刑統與五代宋初編敕的形成發展

文宗朝法令制作的變化，如上所述集中於格的刑法轉型，也因

此使得刑統的編撰在宣宗朝以降被提上日程。這一時期法典的編

纂可分爲兩方面：一方面刑統作爲格的發展，逐步向律令體系靠

近，最終合并唐《律》及《律疏》，吸收令式格敕形成新的刑法典，使

得作爲單一刑法規範的格日漸式微；另一方面格後敕在五代轉化

爲編敕，規範內容依舊體現綜合性，與作爲刑法的《刑統》並行，成

爲主要的法律形式；而在北宋前期，非刑罰的條文開始陸續從編敕

中析出，編敕慢慢蛻變爲純粹的刑法。格與敕的性質及其異同，至

北宋神宗時期得以最終明確。

（一）刑統的制作和格的式微

《開成格》的制作基本結束了唐代格敕的編纂，不過“大中五

年（８５１）四月，刑部侍郎劉瑑等奉敕修《大中刑法總要格後敕》六
十卷，起貞觀二年（６２８）六月二十日，至大中五年四月十三日，凡二
百二十四年雜敕，都計六百四十六門，二千一百六十五條”。①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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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舊唐書》卷五〇《刑法志》，頁 ２１５６；《册府元龜》卷六一三《刑法部·定律令五》，
頁 ７３５７ 上。其他史料亦有記爲《大中刑法統類》者，如《唐會要》卷三九《定格令》
（頁 ８２４）、《舊唐書》卷一七七《劉瑑傳》（頁 ４６０６）等，恐是與大中七年（８５３）張戣
所修《刑法統類》相混。



裏明確説書中所收的條文是起自貞觀二年“凡二百二十四年雜

敕”，這一立法可能是將有唐一代各朝所頒、於當下仍可行用的所

有詔敕編在一起，因此無法將它歸於任何一個“格”之後，名爲“格

後敕”，其實有些名實不符，但它集中、連續編輯前後各朝詔敕的做

法，與五代的情況頗相類似，所以也許可視爲五代編敕之先聲。

《大中刑法總要格後敕》修纂之後，唐廷又於大中七年五月，

由“左衛率府倉曹參軍張戣編集律令格式條件相類者，一千二百五

十條，分爲一百二十一門，號曰《刑法統類》”。① 《新唐書·刑法

志》言其書是“以刑律分類爲門而附以格敕”，②這與前述開元二十

五年《格式律令事類》以“尚書省二十四司總爲篇目”、即以格爲綱

目的修纂體例不同，其十二卷的規模與《唐律》卷數一致，應該是

以律篇爲綱目，再附入相關的令、式、格。這種以刑律爲綱的法典

體例應當是張戣開創的。不過，《大中刑律統類》雖然囊括律、令、

格、式各種條文，但卷數卻只比《開成格》多兩卷，可見無法完全吸

收其格文；又因爲二者並行至五代末期，所以可以推知，《大中刑

統》與《開成格》雖然都偏重刑事立法，但在內容上應該具有互補

性。

《五代會要》卷九《定格令》載“後唐同光三年（９２５）二月，刑部
尚書盧質上新集《同光刑律統類》十三卷”，亦即莊宗時編修了本

朝刑統，但行用時間不長，“長興四年（９３３）六月，敕御史中丞龍
敏，給事中張鵬、中書舍人盧導、尚書刑部侍郎任贊、大理卿李延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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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唐會要》卷三九《定格令》，頁 ８２４。有關此書的書名，《唐會要》、《舊唐書》的《刑
法志》、《宣宗紀》都記爲《刑法統類》，而《新唐書》的《刑法志》、《藝文志二》以及

《崇文總目》、《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都記作《刑律統類》。因《崇文總目》對劉瑑、張

戣二書皆有準確記載，所以沈家本、滋賀秀三皆取《大中刑律統類》爲正式之名。參

見滋賀秀三《中國法制史論集———法典と刑罰》，頁 ９３，１００ 注 １５。
《新唐書》卷五六，頁 １４１４。



等詳定《大中統類》”，這説明明宗時又準備重新啓用《大中刑律統

類》，而捨棄了同光的立法成果。直到後周顯德四年（９５７）中書門

下奏還提到“朝廷之所行用者……《大中統類》一十二卷”，①可見

《大中刑統》生命力之久遠。

五代最後的刑統制作即衆所周知的《顯德刑統》或曰《大周刑

統》。據《五代會要·定格令》載：顯德五年（９５８）七月七日，中書

門下及兵部尚書張昭遠奏：“所編集勒成一部，別有目録，凡二十一

卷，目之爲《大周刑統》。伏請頒行天下，與律疏令式通行，其《刑

法統類》、《開成編敕》等采掇既盡，不在法司行使之限。”②其中，所

謂《開成編敕》，應該是指《開成格》及《大周續編敕》等。從這段記

述可知，制定於唐代後期的《大中刑律統類》和《開成格》，直至《大

周刑統》的頒佈纔告失效。至於該《刑統》的體例，則“其所編集

者，用律爲主，辭旨之有難解者，釋以疏意；義理之有易了者，略其

疏文。式令之有附近者次之，格敕之有廢置者又次之”，③亦即在

疑難處，擇取《律疏》的文字進行解釋，明白易懂之處，則捨去《律

疏》；至於對其他法源條文的編排，則先列令式，後附格敕。基於

《刑統》的刑法典特色，對於同爲刑法規範的《開成格》，已“采掇既

盡”，而令、式等非刑法規範則只是“附近者”纔被收入，所以《刑

統》還得“與律疏令式通行”。

刑統的最終成果是北宋建隆四年（９６３）竇儀所編《宋刑統》：

“舊二十一卷，今並目録增爲三十一卷。舊《疏議》節略，今悉備

文，削出式令宣敕一百九條別編，或歸本卷，又編入後來制敕一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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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五代會要》卷九，頁 １４７，１４９。
《五代會要》卷九，頁 １５０。
《舊五代史》卷一四七《刑法志》，頁 １９６４—１９６５。



五條，各從門類……”①“舊二十一卷”，所指爲《大周刑統》。雖然

《宋刑統》削出一百零九條“令式宣敕”，別爲《編敕》四卷，但因其

納入《律疏》全本，而使其篇幅較《大周刑統》增加十卷之多。至於

與《刑統》同爲刑法規範的“格”，在北宋前期似乎並未再成爲獨立

的法律形式。僅據乾德元年（９６３）三月癸酉吏部尚書張昭所奏可

知，“舊據《獄官令》用杖，至是定‘折杖格’，常行官杖長三尺五寸，

大頭闊不過二寸，厚及小頭徑不過九分。小杖不過四尺五寸，大頭

徑六分，小頭徑五分。徒、流、笞、杖，通用常行杖。流罪決訖，役一

年；加役流決訖，役三年。徒罪決而不役。徒流皆背受，笞杖皆臀

受，訊杖如舊制”。② 這個“折杖格”，並非與唐格意義上的法律形

式，而是相當於《獄官令》的一個條文罷了，在《天聖令》中即表現

爲《獄官令》宋 ５０。③ 宋代的格，似乎要到元豐改制，纔重新回到法

律體系中來，即“設於此以待彼之至之謂格”，“命官之賞等十有

七，吏、庶人之賞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釐之級凡五卷，有等

級高下者皆爲格”，④這與唐格的差別已不可以道里計。

由上可知，刑統的制作與開元二十五年《格式律令事類》別爲

二事，兩者的綱目體例截然不同；《大中刑律統類》與《開成格》雖

然同爲刑法規範，但因其具有互補性，所以一直並行適用至五代末

期，直至《大周刑統》的頒行，纔使二者失去法律效力。也正是因

爲《刑統》的頒佈，以及編敕作爲綜合性法律規範的存在（詳下），

作爲單一刑法規範的格在北宋前期逐漸式微，直至元豐變法，方以

“賞格”的面貌重新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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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宋刑統》卷首，頁 ５—６。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太祖乾德元年三月癸酉，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４ 年，頁 ８８。
《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下），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６ 年，頁 ３３７。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四四神宗元豐七年三月乙巳條注，頁 ８２５４。



（二）五代、宋的編敕及其特色

雖然遲至後周顯德五年（９５８）纔修成《大周刑統》，從而完全
廢止唐代後期所修《大中刑律統類》和《開成格》，但期間並非沒有

根據本朝當時的實際需要而進行的立法活動，這就是編敕。如《五

代會要·定格令》稱後唐：“清泰二年（９３５）四月，御史中丞盧損等
進清泰元年已前十一年內制敕，可久遠施行者凡三百九十四道，編

爲三十卷；其不中選者，各令本司封閉，不得行用。敕付御史臺頒

行”；同樣的做法又見於後晉，即同書同卷稱：“晉天福三年（９４４）
六月，中書門下奏：‘伏睹天福元年十一月敕節文，唐明宗朝敕命法

制，仰所在遵行，不得改易。今諸司每有公事，見執清泰元年十月

十四日編敕施行，稱明宗朝敕，除編集外，並已封鎖不行。臣等商

量，望差官將編集及封鎖前後敕文，並再詳定。其經久可行條件，

別録奏聞。’從之。遂差左諫議大夫薛融、秘書監丞呂琦、尚書駕部

員外郎知雜事劉皞、尚書刑部郎中司徒詡、大理正張仁瑑同參詳。

至四年七月，薛融等上所詳定編敕三百六十八道，分爲三十一卷，

令有司寫録，與格式參用。”其中所説“見執清泰元年十月十四日

編敕施行，稱明宗朝敕”應即上條所説盧損等進“清泰元年已前

十一年制敕”，這個制敕不但包括了明宗一朝，甚至還可能包括

莊宗一朝，因爲從同光元年（９２３）到長興四年（９３３）恰爲十一
年，正在清泰以前。這種立法一直持續到《大周刑統》制定以前，

即《五代會要》同卷載“周廣順元年（９５１）六月，命侍御史盧憶
等，以晉、漢及國初事關刑法敕條一十六件，編爲二卷，目爲《大

周續編敕》”。① 這些編敕的法律效力與前揭《開成格》一樣，都因

《刑統》的頒佈而終止。

由上可知，五代歷朝的編敕是連續進行的，而且後朝對前朝的

·６７１· 中華文史論叢（２０１５． ２，總第一一八期）

① 《五代會要》卷九，頁 １４８。



編敕均有所參考。而從後唐按年編敕的情況可知，五代編敕與原

來唐朝的格後敕在編輯體例上可能並沒有不同，只不過當時沒有

編格，所以無所謂“格後”，“編敕”之名遂代替了格後敕。而從編

敕的性質來看，除了《大周續編敕》明確限定以“刑法敕條”爲內容

外，其他如《清泰編敕》、《天福編敕》等應該繼承了格後敕綜合性

立法的特點，並不僅限於刑法。

這一點也爲宋初編敕所繼承，如從《宋刑統》中“削出式令宣

敕一百九條別編”爲《新編敕》，便可知道這一編敕包容了令、式等

非刑罰的條文，故而《宋史·刑法志一》言“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

而隨時損益，則有編敕”，即編敕的內容可涵蓋唐代律、令、格、式所

涉及的所有範圍。不過，到了真宗咸平年間，編敕的性質出現了變

化的趨勢，“真宗咸平元年（９９８）十二月二十三日，給事中柴成務
上《删定編敕》、《儀制敕》、《赦書德音》十三卷……又以儀制、車服

等敕十六道別爲一卷，附《儀制令》”，①亦即與《咸平編敕》同時編

修的《儀制敕》是附在當時行用的令典之後（《儀制令》爲令典之一

篇），這些敕條本身都與刑法無關；至仁宗立法，在《天聖令》外，

“又案敕文録制度及罪名輕簡者五百餘條，依令分門附逐卷之

末”，編成“《附令敕》十八卷”，②慶曆、嘉祐時也有《續附令敕》、

《續降附令敕》，“其元降敕，但行約束不在刑名者，又析爲《續降附

令敕》三卷、目録一卷”，③應該也是同樣的修纂模式，亦即將部分

敕修訂成卷且仍沿“敕”名，附在各篇令文之後。④ 而與之同時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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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宋史》卷一九九，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７７ 年，頁 ４９６２；《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二”，
北京，中華書局影印，１９５７ 年，頁 ６４６２ 上—下。
《玉海》卷六六“天聖新修令 編敕”，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影印，１９８７ 年，頁
１２５８ 上。
《玉海》卷六六“嘉祐編敕”，頁 １２５９ 下。
可惜的是，明鈔本《天聖令》殘卷諸篇之末皆未見《附令敕》。



佈的編敕，雖然其中仍包含大量制度性規範，屬於非單一刑法的綜

合性立法，但開始逐漸向單一刑法典轉變，如從《慶曆編敕》開始，

其修纂體例“因事標目，准律製篇”，①即編敕的篇章劃分仿照律的

體例。

與前揭宋格的定性一樣，宋敕法律性質到了元豐改制，纔得以

確定，“禁於已然之謂敕”，“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

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爲敕”。② 由此，作爲法律形式的

“敕”（非散行的詔敕），從作爲綜合性立法的唐代格後敕、五代編

敕，轉變爲純粹刑法規範的宋敕。這一演變與唐宋之際格的變化

基本相反，亦即格從唐前期的綜合性法律規範，一變爲《開成格》

這種單一刑法，再變爲有關高下等級的制度。

五　 結　 　 論

以上，我們探討了從唐代的格和格後敕到五代至宋初刑統、編

敕的制作和發展。可以知道，格和格後敕是兩種不同的法書形式。

格的制作沿南北朝，在唐初即有之，貞觀、永徽之後獲得發展。格

在唐前期由歷朝延續制作，尤其是高宗之際始以令式入禮，制敕的

決斷性增加，並通過三次修格，以禮儀作爲不同政治傾向的代表，

使格的制作與禮的關係更密切。而格後敕對條文的遴選範圍限於

本朝某格制定以後的新頒詔敕，其對敕文無需删修加工，編修方式

較格爲簡便易行，因此爲盡快完成《開元禮》，唐廷在開元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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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張方平《進〈慶曆編敕〉表》，《樂全集》卷二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１１０４ 册，頁 ２８９
下；並參戴建國《唐宋變革時期的法律與社會》，頁 １７１。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四四，頁 ８２５４。



先行編定《格後長行敕》，從而開啓了唐代中後期編纂格後敕的先

河。其後於開元二十五年完成的《開元新格》與《格式律令事類》，

又成爲制作《唐六典》的準備和依據，這使禮和格或格後敕的制作

進一步發生交集，並確立了格在開元時代法律體系中的核心地位。

又由於敦煌所出《神龍散頒刑部格》的體例與傳世文獻所記唐格

以尚書省二十四司分篇有所差異，我們推測，《唐六典》的制作以

三省六部不同職司爲劃分，這或許與作爲《唐六典》所采制度來源

和依據的《開元新格》的編修體例不無關係。

貞元元和之際對開元盛世的追求和實施《開元禮》、《唐六典》

的努力，被轉化爲對《開元格後敕》的删定和整理，從此格後敕取

代了格的制作。元和時代對於開元以後格後敕的整理全面涉及國

家制度，成爲唐後期法書編纂的特色之一。

但是歷朝新定敕文不斷增加，格後敕的編修僅對條文進行簡

單排列，由此導致卷帙浩繁。到文宗朝，格後敕已從三十卷增爲六

十卷之多，且敕文存在前後矛盾，是非不同，致吏緣爲姦，法司尤其

不便使用。故文宗朝精簡法書，修爲十卷《開成格》，雖然卷數比

類開元，但“《開元格》多定條流公事，《開成格》關於刑獄”，風格及

側重截然不同，唐格由此從綜合性制度轉變爲單一性刑法。直至

《開成格》因《大周刑統》的頒佈而失去法律效力，格作爲法律形式

之一在後周、宋初似乎暫時消失了。

與唐格刑法化相關的，還有《大中刑統》的制作。雖然刑統與

開元時的《格式律令事類》一樣，都是將各種法律形式的條文按照

一定分類標準進行彙集，但《事類》以格爲綱目，而《刑統》以律爲

體系，可見明顯的刑法色彩。這一編修模式爲五代各朝所繼承，最

終在《宋刑統》形成以律和律疏爲綱領和中心，與格敕令式相結合

的體例，成爲新型的律書。

又由於五代直至後周纔頒佈《顯德刑統》，故除後梁修訂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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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外，其他各代在繼續適用唐後期立法如《開成格》、《大中刑

統》的同時，也陸續以“編敕”爲名，整理詔敕、頒佈法律，“格後敕”

之稱因此被取代。雖然從五代到北宋前期，編敕始終是綜合性的

立法，但從真宗《咸平編敕》開始，編敕中非刑罰的制度性條文逐

漸被抽離出來，集結爲“附令敕”，附於令後，而其篇章結構也在

《天聖編敕》以後開始依律分篇。

唐宋之際格、敕的演變在元豐改制時基本完成，此後宋格從單

一的《賞格》逐步擴張，但條文性質囿於高下等級的制度規範，宋

敕則蛻變爲單一的刑法規範，宋代法律體系的重新建構由此完成。

總括言之，我們對唐宋格、敕體系的探討，説明這樣一個問題，

即法律的形式、結構、規範屬性等都會因時代的不同而不斷變化，

不能脫離這些時代要素而概括論定其特徵。尤其是格、敕作爲當

代之法，有着比相對穩定的法源（如律、令、式）更爲重要的現實意

義，其編纂更始終爲時代特定的因素所影響。即便在有唐一代的

範圍內研究它們的特點，也必須重視其階段性，須與不同時期的歷

史現象結合起來，尋找其深層的、法律以外的原因，如融入禮制史、

政治史的視角，將高宗朝三次修格與政治勢力的角逐、《開元禮》

與《唐六典》的編修與格敕立法的關係、貞元、元和格後敕的編輯

與唐廷政治復兴的追求、晚唐五代司法的嚴酷化和格的刑法化等

問題全部考慮在內，便爲尋找法律形式變遷的歷史因素增加了可

能性。這是我們在研究此課題之際最大的收穫之一。

（本文作者吴麗娱係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特聘教授，

趙晶係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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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ｔｕａｌｓ ｆｏｒ Ｇｕ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Ｚｈｕ Ｙｉ （ｐ． ９９）

Ｉｔ ｓｅ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ｔｕａｌｓ ｆｏｒ Ｇｕｅｓｔ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ｄｒａ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ａ，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ｉｔ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ｄ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ｓｅ
ｒｉｔｕａｌｓ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ｒｉｔｕ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ｉｇ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Ｓｏｎｇ Ｈｕｉｚｏｎｇ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ｔｕａｌｓ ｆｏｒ Ｇｕｅｓ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ｓｃｅｎｄ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ｗｏ
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ｆｕｌ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ｏｙｓ ｏｆ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ｏｙｓ ｏｆ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ｉｔｕａｌｓ ｆｏｒ Ｇｕｅｓ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ｍｏｓｔ
ｆｉｘｅｄｌ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ｄｉｄ ｎｏｔ ｓｕｒｒｅｎｄｅｒ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ｏｒ ｐａｒｔｌｙ ｔｏ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ｒｉｔｕａｌ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Ｗｕ Ｌｉｙｕ ＆ Ｚｈａｏ Ｊｉｎｇ（ｐ． １３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格）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Ｅｄｉｃｔ，敕）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ｉｖｅ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ｂｙ ｓｔａｇｅｓ． Ｉ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Ｔａｎｇ ｗａ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Ｌｉ （Ｒｉｔｕａｌ，禮）． Ｗｈｅｎ Ｋａｉｙｕａｎ Ｌｉ（《開元禮》）
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Ｘｕａｎｚｏｎｇ，ｔｈｅ Ｇｅｈｏｕｃｈ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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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敕）ｂｅｃａｍｅ ａ ｎｅｗ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ｌａｗ，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ｅａｓｉ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Ｚｈｅｎｙｕａｎ（貞元）ａｎｄ Ｙｕａｎｈｅ（元和），ｔｈｅ Ｇｅｈｏｕｃｈｉ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ｌｙ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Ｋａｉｙｕａｎ Ｌ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ａｉｙｕ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ｈｏｕｃｈｉ ｂｅｃａｍｅ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Ｋａｉｃｈｅｎｇ Ｇｅ（《開成格》）ａｎｄ Ｄａｚｈｏｎｇ Ｘｉｎｇｌｖ Ｔｏｎｇｌｅｉ（《大中
刑律統類》），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ｓ，ｗｅｒ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ａｎｄ ｗｅｒｅ ａｂｏｌｉｓｈｅｄ
ｗｈｅｎ Ｄａｚｈｏｕ Ｘｉｎｇｔｏｎｇ（《大周刑統》）ｗａｓ ｅｎａｃｔｅｄ． 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ｌｅｇ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 Ｇｅ ｖａｎ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ｎｄ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ａｇａｉｎ ａｓ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ｇｅ
（賞格）ｉｎ ｔｈｅ Ｙｕａｎｆｅ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ｔｈｅ Ｇｅｈｏｕｃｈｉ ｗａｓ
ｒｅｎａｍ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Ｂｉａｎｃｈｉ（編敕）．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ｌｅｆｔ ｏｕｔ，
ｔｈｅ Ｂｉａｎｃｈｉ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ｐｕｒ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ａｎｄ Ｐａｌａｃｅ Ｌａｙｏｕｔ：
Ａ Ｎｅｗ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Ｄａｍｉｎｇ Ｐａｌａｃｅ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Ｌｉ Ｙｏｎｇ （ｐ． １８１）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ｏｌｄ ｕｓ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ｍｉｎｇ Ｐａｌａｃｅ ｂｙ Ｔａｎｇ Ｔａｉｚｏｎｇ ｗ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 ｓｕｍｍｅｒ ｒｅｓｏｒｔ ｆｏｒ
ｈｉｓ ｆａｔｈｅｒ．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ｓｏｍ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ｉｔ， ｔｈｅｙ ｄｉｄ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ｎｇ
Ｔａｉｚｏｎｇ． Ｉｆ ｗ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ｗｅ ｃａｎ ｆｉｎｄ 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 ａｓ ａ
ｔｏｏｌ ｏｆ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ａｎｇ Ｇａｏｚｕ
ｍａｄｅ ｕｓｅ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ｔｏ ｅｘｃｌｕｄｅ Ｔａｉｚｏ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ａｉｊｉ Ｐａｌａｃｅ． Ａｆ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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